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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资购销合同

买方（全称）：河南龙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永城市车集煤矿 

卖方（全称）： 

买卖双方经友好协商和充分交流，为明确权利、义务，自愿订立本合同。
：标的物（数量、价款）

	序号
	物资名称
	规格型号
	单位
	数量
	含税单价（元）
	含税金额（元）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

第二条：质量标准按下列项执行。

（1）按国家、行业的相关标准执行。
（2）按买方提供的技术要求执行，并满足买方正常使用。 
第三条：质保条件及期限：质保期   年，使用期间卖方对产品质量负责，对质量不合格的产品包退、包换，因质量问题给买方造成损失的，卖方赔偿一切经济损失。
     第四条：产品包装：按标准包装，符合运输、仓储条件，包装物不回收。
第五条：随货必备品（资证、备件、工具等）：合格证、 产品说明书、 检验报告。

第六条：标的物所有权：自买方验收合格并入买方仓库时转移，但买方未履行支付货款义务的，标的物属于卖方所有。
第七条：交货方式、时间、地点：卖方负责送货到买方所在地或指定地点，数量按买方书面或电话通知，自接到买方通知之日起7天内交货。
第八条：运输、装卸方式及费用负担：运输、装卸过程的一切风险和费用由卖方承担。
第九条：验收标准、方法、地点及期限：双方按第二条标准，共同验收，不符合验收标准的产品，卖方负责免费调换或退货。
第十条：结算方式及时间：货到验收合格并开具13%增值税专用发票挂帐后，银行结算，分期付款。
第十一条：本合同解除的条件及原因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可解除合同）。

1.买卖双方的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不能履行的。

2.卖方违约严重影响买方生产的。

3.所供货物因出现质量问题，经买方提出仍不能改正的。

4.双方协商，同意解除合同的。

    第十二条：卖方的违约责任。

1.卖方不能按期交货的，应向买方偿付未能交货部分的 10 %的违约金。

2.卖方所交产品的品种、型号、规格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的，卖方负责包退、包换，因卖方原因所造成买方损失的，由卖方负责赔偿相关损失费用。

3.卖方逾期交货，并给买方造成损失的，卖方应赔偿相关损失费用。
     第十三条：合同争议解决方式：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，由买卖双方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依法向买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。

    第十四条： 其它：

    1.本合同经买卖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，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。

2.未尽事宜，双方共同协商，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。
3.本合同共    页，一式伍份，买方肆份，卖方壹份。
	买方：河南龙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永城市车集煤矿
法定代表人：

委托代理人：

开户行：建行永城支行

账号：41001506610050005091

税号：914100007538583860

电话：0370-5198137

地址：永城市新城光明路
	卖方： 

法定代表人：
委托代理人：
开户行：
账号：
税号：
电话：
地址：


签订地点：河南  永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日期：20  年 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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